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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500 万元

至-39,000 万元； 

2、公司预计 2022年度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65,000万元至-44,000

万元； 

3、本次预计的公司业绩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的财务数据

以正式披露的经审计 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 

4、根据本次修正后的公司 2022年度财务数据，预计 2022 年度末净资产为

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 9.3.11条第（二）

款的规定“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若公司经审计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在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后将被终止上市。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2023年 1月 31日披露了《2022 年度业绩预

告》（公告编号：2023-014），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亏损 2000 万元–35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 3000 万

元–450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区间为亏损 0.09 元/股–0.16元/股，扣除后营业

收入为 128,400万元至 168,400万元。 

3、修正后的业绩预告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是否

进行

修正 原预计 最新预计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2,000.00 万元至

3,500.00 万元 

亏损：39,000.00 万元 

至 58,500.00 万元 
亏损：174,786.41 万元 是 

比上年同期增长 

98.86%至 98% 

比上年同期增长 77.69% 

至 66.53%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3,000.00 万元 

至 4,500.00 万元 

亏损：47,000.00 万元 

至 68,000.00 万元 
亏损：174,402.22 万元 是 

比上年同期增长 98.28%至

97.42% 

比上年同期增长 73.05% 

至 61.01% 

基本每股收

益 

亏损：0.09 元/股 

至 0.16 元/股 

亏损：1.70 元/股 

至 2.65 元/股 
亏损：7.77 元/股 是 

营业收入 
130,000 万元 

至 170,000 万元 

130,000.00 万元至

170,000.00 万元 
145,342.41 万元 否 

扣除后营业

收入 

128,400 万元 

至 168,400 万元 

128,400.00 万元至

168,400.00 万元 
144,306.82 万元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原预计 最新预计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6,800.00 万元 

至-9,600.00 万元 

-44,000.00 万元至

-65,000.00 万元 
-23,229.98 万元 是 

注 1：上表中的“上年同期”和“上年末”数据为公司已披露的 2021年度相关数据。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公 

司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修正事项与公司年报审计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该事项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随着 2022 年度报告编制工作的推进，公司与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做了深

入沟通，基于审慎性原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预期信用减值损失、

内部承包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因此，对公司前次披露的 2022 年

度业绩预告中的相关财务指标进行了修正。 

四、董事会致歉声明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五、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修正后的业绩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 

2、根据本次修正后的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数据，预计 2022 年度末净资产为

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 9.3.11条第（二）

款的规定“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若公司经审计的 2022年年度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在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后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处罚字〔2023〕19 号）（以下简称“告知书”），依据《告知书》查明

涉嫌违法的事实：公司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5年至 2019年连续 5年虚增

利润总额总计 178,452.72万元，将导致公司经追溯调整后连续 5年净利润为负。

上述事项可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5.2 条第（三）项及 9.5.3 条第（一）项规定的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股票已经于

2023年 4月 20日起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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